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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黃召集委員昭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本案因尚待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證人保護法第十四

條條文修正草案」與「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0 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

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

不含經濟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

分、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關於 105 年度非營業基金

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

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經濟委員會關於 105 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

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

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經濟委員會關於 105 年度營業基金預算審查

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關於 105 年度非

營業基金預算之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以上五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0 次會議討論決議：另定期處理。爰於本次會議

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報告院會，本日會議議程所列討論事項處理到此告一段落，11 月 22 日（星期二）繼續開會，

現在休息。 

休息（15 時 2 分） 


